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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乌拉特前旗先锋镇黑柳子村，机器设备、设施清单由包钢股份拟定后交包钢庆华确认。

2、租赁期限：租赁期限自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但发生协议规定的提前终

止的情形除外。

3、租金：租赁期内，包钢庆华每月应支付的租赁费用为2716万元，并根据双方约定的日

期向包钢股份指定的账户支付相应的租金。 如需对租金进行调整，双方可另行协商。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申请融资租赁售后回租业务的议案》。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

600010

股票简称：包钢股份 编号：（临）

2015-017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4

年度关联交易完成情况

和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4年度关联交易完成情况和2015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测的议案需要提交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由于历史渊源和和生产工艺的连续性的原因，本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企业之

间存在大量关联采购和关联销售；本公司严格执行双方签订的各项关联交易合同，本着公

平、合理的原则进行此类交易，并持续致力于尽可能减少直至基本消除此类关联交易。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经由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经包钢股份第四届董事会第十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联方董事周秉利、李春龙、王胜平、潘瑛、赵殿清、刘志宏回避了表决。

董事会以6票通过，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事前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根据生产经营需要，与关联方进行了必要的日常关联交易，上述关联交易定价公

允，没有发现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情况。 公司做出的201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测数据较

为科学，准确。 公司董事会从企业生产经营实际出发，依据“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以市

场价格为依据，确定了公允的关联交易价格,能够保证公司的利益和股东的权益。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有关联关系的董事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同

意，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2014年关联交易完成情况和2015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2014年，本公司共发生关联交易总额639,915.19万元，其中关联采购448,602.20万元，

关联销售140,193.67万元，关联方提供劳务或服务17,359.95万元，其他关联交易33759.37

万元。 均未超过2014年度关联交易预测金额。

根据上交所上市规则的要求及2015年度公司生产经营计划，本公司对2015年预计上述

关联交易发生额进行了测算，预计全年关联交易总额758,692.00万元，其中:关联采购437,

723.00万元，关联销售260,919.00万元，关联方提供劳务或服务19,850.00万元，其他关联交

易收入40,200.00万元。 明细如下：

1、2014年度关联采购及2015年预计明细表]

序

号

关联方名称 采购项目

2015

年预计

2014

年度 定价原则

（

一

）

原材料

302,350.00 333

，

525.09

1

包头钢铁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铁精矿

、

铁矿石

141,600.00 170,231.15

市场价

2

乌海市包钢万腾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废钢铁

5,000.00 3,856.71

市场价

3

包钢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铁精粉

1,000.00 132.35

市场价

4

内蒙古包钢庆华煤化工有限公司 焦炭

138,500.00 138,856.69

市场价

5

包钢

（

乌兰察布

）

普华实业有限公司 铁精粉

16,250.00 20,448.19

市场价

（

二

）

辅助材料

26,500.00 23

，

622.66

1

包钢集团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备品备件

、

大型工具

10,000.00 9,128.39

协议价

2

中国北方稀土

（

集团

）

高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废钢

1,500.00 1,351.10

市场价

3

包钢集团冶金轧辊制造有限公司

轧辊

、

大型工具

、

备品

备件

5,500.00 3,958.94

市场价

协议价

4

包钢集团电气有限公司 备品备件

、

基建维修

9,500.00 9,184.23

协议价

(

三

)

其他

108,873.00 91,454.45

1

内蒙古包钢西北创业建设有限公司 备件

、

维修

、

运输

15,000.00 13,299.02

协议价

2

包钢集团机械化有限公司 运输费

23,500.00 22,224.42

协议价

3

包钢集团勘察测绘研究院 设计费

、

施工费

4,100.00 1,386.11

协议价

4

包钢集团万开实业有限公司 印刷费

、

租赁费等

2,500.00 2,330.24

市场价

5

包钢集团电信有限责任公司 通讯费

、

施工费

900.00 490.75

协议价

6

内蒙古黄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材料

7,000.00 6,770.80

市场价

7

包钢集团冶金渣开发有限公司 施工费

12,000.00 7,800.34

协议价

8

包钢集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费

250.00 181.91

协议价

9

内蒙古新联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基建

、

修理费

1,500.00 1,179.46

协议价

10

包钢集团鹿畅达物流有限公司 钢材

、

仓储费

1,300.00 890.48

市场价

11

包钢集团矿山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费

、

检验费

500.00 391.21

协议价

12

包钢西北创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基建

、

修理费

22,500.00 19,468.25

协议价

13

包钢中铁轨道有限责任公司 废钢

600.00 496.56

市场价

14

包钢集团房地产开发公司

（

工民建公司

）

运输费

、

劳保品

1,250.00 668.23

市场价

15

包钢集团大型土石方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施工费

3,000.00 2,794.72

市场价

16

包钢绿化有限责任公司 运输费

、

绿化费

8,000.00 7,310.92

市场价

17

包头冶金建筑研究院 鉴定费

550.00 1013.53

市场价

18

包头市诚信达工程咨询监理有限责任公

司

工程款

600.00 590.01

市场价

19

包头稀土研究院 废钢

15.00 10.22

市场价

20

包钢冀东水泥有限公司 材料

8.00 7.43

市场价

21

包钢集团星原实业有限公司 维修费

、

废钢

349.46

市场价

22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耐火材料

1,800.00 1,572.60

市场价

23

包头市普特钢管有限责任公司 废钢

2,000.00 227.78

市场价

合计

437,723.00 448

，

602.20

说明：2015年与集团公司原料关联交易预测额为预计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购买集团公

司选矿厂、白云鄂博矿产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在2015年4月30日前完成，2015年5月1日起与

集团公司原料关联交易为铁矿石，实际执行过程按照发行完成前后分阶段计算执行。

2、2014年度关联销售及2015年预计明细表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序

号

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2015

年预计

2014

年度 定价原则

1

集团公司

钢材

、

辅料备件

、

燃料

动力

、

检化验费

、

铌选

尾矿

51,000.00 30,275.19

市场价

2

包钢中铁轨道有限责任公司 钢材

75,000.00 56,235.73

市场价

3

包钢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钢材

6,500.00 5,302.03

市场价

4

包钢集团冶金轧辊制造有限公司 钢材

、

动力费

1,000.00 683.56

市场价

5

包钢集团公司鹿畅达物流公司 钢材

18,000.00 14,207.53

市场价

6

包钢绿化有限责任公司 燃料动力

500.00 234.13

市场价

7

包钢西北创业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钢材

、

辅材

11,000.00 9,611.65

市场价

8

包钢集团矿山研究院 化验费

4.00 2.71

市场价

9

包钢集团冶金渣开发有限公司 钢材

、

废渣

2,000.00 1,022.3

市场价

10

内蒙古新联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钢材

、

动力费

80.00 14.46

市场价

11

中国北方稀土

（

集团

）

高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稀土尾矿

、

动力费

49,500.00 1,059.48

市场价

12

包钢集团大型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辅助材料

1,000.00 583.26

市场价

13

包钢集团电气有限公司 材料费

、

动力费

900.00 845.59

市场价

14

包钢集团电信有限责任公司 材料费

、

动力费

100.00 73.59

市场价

15

内蒙古包钢庆华煤化工有限公司 材料费

1,500.00 211.96

市场价

16

北京包钢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钢坯

、

重轨

20,000.00 6,552.70

市场价

17

内蒙古包钢西北创业建设有限公司 材料费

、

动力费

500.00 288.01

市场价

18

包钢集团机械化有限公司 材料费

、

动力费

120.00 99.20

市场价

19

乌海市包钢万腾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铁精粉

、

钢坯

3,000.00 2,321.06

市场价

20

包钢集团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钢材

、

动力费

、

运输费

4,500.00 3,286.53

市场价

21

包钢集团测绘勘察研究院 辅助材料

350.00 284.45

市场价

22

北矿磁材

（

包头

）

有限公司 材料

、

动力费

700.00 554.68

市场价

23

包头市普特钢管有限公司 钢材

、

废钢

2,500.00 1,904.92

市场价

24

无锡包钢钢联特钢有限公司 钢材

5,000.00 176.29

市场价

25

包钢集团设计研究院 材料

150.00 149.40

市场价

26

包钢恒之源新型环保建材有限公司 材料

30.00 22.08

市场价

27

内蒙古黄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运费

10.00 7.72

市场价

28

内蒙古森鼎环保节能股份公司 动力费

10.00 3.79

市场价

29

包钢集团万开实业有限公司 材料

、

运费

10.00 3.78

市场价

30

包头市诚信达工程咨询监理有限责任公

司

动力费

5.00 2.77

市场价

31

包头华美稀土高科有限公司 动力费

300.00 287.77

市场价

32

包钢冀东水泥有限公司 动力费

、

运费

5,500.00 3,775.68

市场价

33

包头天骄清美稀土抛光粉有限公司 动力费

150.00 109.67

市场价

合计

260,919.00 140,193.67

3、2014年度其他费用及2015年预计明细表

序

号

关联方名称 服务项目

2015

年预计

2014

年度 定价原则

2

集团公司

医疗卫生服务费

2,850.00 2,528.21

协议价

3

食堂浴池服务费

3,500.00 3,151.40

协议价

4

员工培训费

2,800.00 2,568.00

协议价

5

安全交通保卫费

1,200.00 1,090.26

协议价

6

道路绿化费

2,000.00 1,771.15

协议价

7

土地租赁费

7,500.00 6,250.93

协议价

合计

19,850.00 17,359.95

4、关联托管情况

委托方名称 受托方名称

受托资产类

型

受托起始日 受托终止日

托管收益定价依

据

本期确认的托管收

益收益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 股权

2012

年

9

月

1

日

2017

年

9

月

1

日

不适用 不适用

2012年9月10日，本公司与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关于《合资设立内蒙

古包钢利尔高温材料有限公司(暂定名)协议书》” 及“《包钢炼钢厂、薄板厂、炼铁厂整体承

包合同书》”之补充协议，通过上述补充协议约定以2012年8月31日为合资公司实施股东单

方管理的财务决算基准日，自2012年9月1日，本公司对内蒙古包钢利尔高温材料有限公司

实施实质性控制。

5、关联租赁情况

（1）公司出租情况

单位：万元

出租方名称 承租方名称

租赁

资产种类

租赁

起始日

租赁

终止日

租赁收益

定价依据

年度租赁收益

（

含税

）

本公司

内蒙古包钢庆华煤

化工有限公司

土地使用权

2015

年

1

月

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协议价

598.85

厂房

、

机器设

备

2015

年

1

月

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协议价

32592.00

本公司与内蒙古包钢庆华煤化工有限公司（本公司持股50%的投资单位）签订土地租

赁协议及资产租赁协议，将本公司自有的西区焦化三块土地及拥有所有权的厂房、机器设

备出租给内蒙古包钢庆华煤化工有限公司，租赁期限为2013年9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

2014年土地使用权租金收益598.85万元，厂房、机器设备租金收益28,837.26万元；2015年

续签了该租赁合同。

（2）公司承租情况：

单位：万元

出租方名称 承租方名称

租赁

资产种类

租赁

起始日

租赁

终止日

租赁费用

定价依据

年度确认的租

赁费用

包头钢铁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本公司 土地

2000

年

2

月

21

不定期 协议价

71.83

2002

年

11

月

30

日

2017

年

11

月

30

日 协议价

259.97

2003

年

8

月

1

日

2018

年

7

月

31

日 协议价

85.66

2006

年

10

月

31

日

2026

年

10

月

31

日 协议价

5,235.63

2011

年

6

月

22

日

2031

年

6

月

22

日 协议价

17.67

2013

年

3

月

16

日

2033

年

3

月

16

日 协议价

580.17

6、其他关联交易

本公司2014年度存入包钢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存款累积发生额为226,841.34万元，

包钢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支付给本公司存款利息77.32万元。

本公司2014年度向包钢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贷款累计发生额为142,000万元，支付

包钢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贷款利息4,245.94万元。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本企业的母公司情况

（金额单位：万元）

母公司名称

关联关

系

企业

类型

注册

地

法定

代表

人

业务性质 注册资本

对本

公司

的持

股比

例

(%)

对本公

司的表

决权比

例

(%)

本公司最

终控制方

组织机构代

码

包头钢铁

（

集团

）

有限

责任公司

母公司

有限

公司

内蒙

古包

头市

周秉

利

钢铁制品

、

机

械设备

、

稀土

产品

1,487145.68 50.77 50.77

包头钢铁

（

集团

）

有

限责任公

司

11439255-9

(二)本企业的子公司情况

单位：万元

子公司名称

（

全称

）

子公司类型 注册地 业务性质 注册资本 主要经营范围

内蒙古包钢还原铁有限

责任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

乌拉特前旗

生产销售

49,803.03

氧化球团及直接还原铁的

生产

、

销售

、

储存

、

运输

；

铁

矿石采选

；

生产所需辅料的

精选

、

预处理及制备

包钢汽车专用钢销售有

限责任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

包头市

钢材销售

1,000.00

钢材的销售

鄂尔多斯市包钢首瑞材

料技术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

鄂尔多斯市

钢材销售

15,000.00

钢材剪切

、

加工

、

销售

河北包钢特种钢销售有

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省

馆陶县

钢材销售

2,000.00

钢材

、

建材销售

，

物流信息

及营销信息咨询服务

内蒙古包钢利尔高温材

料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

包头市

生产销售

15,000.00

耐火材料生产

、

销售

BAOTOU STEEL

(SINGAPORE)

PTE.,LTD

有限责任公司 新加坡 钢材销售

300.00

（

美元

）

钢材的销售

、

进出口贸易

包钢集团固阳矿山有限

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

矿山品生产

销售

13,283.20

矿石开采

、

加工

、

矿山品销

售等

北京包钢金属材料有限

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 钢材销售

10,000.00

金属材料销售

、

钢产品研制

无锡包钢特种钢销售有

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无锡市 钢材销售

1,000.00

钢材产品的销售

续：

子公司名称

（

全称

）

持股比例

（

%

）

表决权比例

（

%

）

期末实际出资额 组织机构代码

是否

合并

内蒙古包钢还原铁有限

责任公司

91.97 91.97 45,803.03 69591519-3

是

包钢汽车专用钢销售有

限责任公司

70.00 70.00 700.00 573262948

是

鄂尔多斯市包钢首瑞材

料技术有限公司

51.00 51.00 7,650.00 58519347-6

是

河北包钢特种钢销售有

限公司

51.00 51.00 1,020.00 575524948

是

内蒙古包钢利尔高温材

料有限公司

50.00 100.00 7,500.00 57569642-4

是

BAOTOU STEEL

(SINGAPORE)PTE.,

LTD

51.00 51.00 153.00(

美元

)

是

包钢集团固阳矿山有限

公司

100.00 100.00 59,112.86 72011427-6

是

北京包钢金属材料有限

公司

51.00

注

1 3570 07413765-9

否

无锡包钢特种钢销售有

限公司

51.00

注

2 510.00 07465182-6

否

注1：2012年9月10日，本公司与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关于《合资设立

内蒙古包钢利尔高温材料有限公司(暂定名)协议书》” 及“《包钢（集团）公司炼钢厂、薄板

厂、炼铁厂整体承包合同书》”之补充协议，双方约定对合资公司内蒙古包钢利尔高温材料

有限公司的管理模式由合资双方共同管理调整为本公司对合资公司内蒙古包钢利尔高温

材料有限公司实施全面管理的单一股东管理模式。

上述补充协议约定，在股东会、董事会的决策部署和监事会监督下，合资公司由管理方

（“本公司” ）实施管理，股东会及董事会对本公司在符合合资协议、承包合同、本次补充协

议的前提下，所提出的意见、建议及方案等保证通过，形成有效决议；合资公司实施单方管

理模式的管理期限为每届5年，首期管理期限为两届共10年，10年期满后，合资双方根据合

资公司的经营业绩重新确定管理方。

本公司与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通过上述补充协议约定以2012年8月31日为

合资公司实施股东单方管理的财务决算基准日，自2012年9月1日，本公司对内蒙古包钢利

尔高温材料有限公司实施实质性控制。

注:2：2013年4月本公司与北京特冶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书，双方共同出资

10,000万元投资设立北京包钢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0万元,本公司以货币资

金出资5,100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51%, 乙方以货币资金出资4,900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49%； 2013年7月25日，双方按照公司章程的约定缴纳首次注册资本金3,000万元,经北京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石景山分局核准取得注册号为110107016132723号营业执照。

北京包钢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设立董事会，董事会成员共计5名，其中本公司派出3名，北

京特冶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派出2名， 根据公司章程约定， 董事会会议决议需经全体董事过

65%通过方才生效，本公司董事会成员占全体董事比例的60%，因此未实现对北京包钢金属

材料有限公司的绝对控制权，本次不纳入合并范围。

注3：2012年6月，本公司与北京和润环宇投资有限公司、欣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合

作协议书，三方共同出资1000万元投资设立无锡包钢钢联特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

元，其中本公司以货币资金出资51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1%，其余两家公司分别出资390万

元、100万元，分别占注册资本的39%、10%；2013年8月22日三方按照协议约定完成出资，经

江苏省无锡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取得注册号为320200000008079号营业执照；

无锡包钢钢联特钢有限公司设立董事会，董事会成员共计5名，其中本公司派出3名，其

他两家派出2名，根据公司章程约定，董事会会议决议需经全体董事的三分之二通过方才生

效，本公司董事会成员占全体董事比例的60%，因此未实现对无锡包钢钢联特钢有限公司

的绝对控制权，本次不纳入合并范围。

(三)�本企业的合营和联营企业情况

被投资单

位名称

企业

类型

注册

地

法定

代表

人

业务

性质

注册资

本

(

万

元

)

本

企

业

持

股

比

例

(%)

本企

业在

被投

资单

位表

决权

比例

(%)

年末资产

总额

(

万

元

)

年末负债

总额

(

万

元

)

年末净资

产总额

(

万

元

)

本期营业

收入总额

(

万元

)

本期净利

润

(

万元

)

联营企业

包钢中铁

轨道有限

责任公司

有限

公司

包头

昆都

仑区

田霞

焊接

钢轨

的对

外销

售

25,000 50 50 41,127.42 8,508.69 32,618.73 78,873.87 4,671.86

包钢集团

财务有限

公司

有限

公司

包头

昆都

仑区

谢美

玲

100,000 30 30 519476.46 397835.46 121641.00 16,607.14 9,158.87

本企业的其他关联方情况

关联方名称 与本公司关系 组织机构代码

内蒙古包钢稀土

（

集团

）

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70146362-2

包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77223167-7

包钢集团设计研究院

（

有限公司

）

受同一公司控制

X2704946-1

包钢集团冶金渣综合利用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76787991-1

包钢集团鹿畅达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77612722-8

包钢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78709894-4

内蒙古黄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70129562-2

巴彦淖尔普兴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76106347-9

包钢集团勘察测绘研究院 受同一公司控制

X2705353-2

包钢集团电气有限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X2705067-3

包钢集团机械化有限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X2705129-7

包钢集团冶金轧辊制造有限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X2704944-5

包钢集团万开实业有限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72011670-6

包钢集团电信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X2705059-3

包钢西北创业建设有限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81441756-9

包钢集团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72011487-4

包头市普特钢管有限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11439612-X

内蒙古新联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70126819-X

内蒙古包钢西北创业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67068326-9

包钢集团

（

察右前旗

）

宁远物资有限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66409537-2

包钢集团炉窑修造有限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81441767-3

包钢绿化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X2704967-0

包钢集团矿山研究院

（

有限责任公司

）

受同一公司控制

X2705145-7

包钢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X2705117-4

北矿磁材

（

包头

）

有限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690062873

包头天骄清美稀土抛光粉有限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626443583

内蒙古包钢稀土磁性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24052051-5

包钢集团怀安金恒安物资有限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66571870

包头冶金建筑研究院 受同一公司控制

46204888-5

内蒙古森鼎环保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74388728X

北京卓冠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30%

股权股东

759623764

包钢集团大型土石方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733269023

包钢集团星原实业有限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72011328-1

包钢星原电力技术有限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7366112216

内蒙古稀奥科贮氢合金有限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70148469-3

包头稀土研究院 受同一公司控制

11442966-5

包头市虹苑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72018700-2

内蒙古博广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70144082-6

包钢冀东水泥有限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77612646-0

包钢西北创业无缝管件有限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676905934

包头冶金建筑研究防水防腐特种工程有限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78301832-9

包钢职工教育培训中心 受同一公司控制

E37148801

包头市冶通电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公司控制

73610792-7

内蒙古包钢庆华煤化工有限公司 本公司的合营公司

07011785-3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子公司

50%

股权股东

72266267-1

乌海市包钢万腾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母公司的联营单位

76105373X

（五）2015年与该关联方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关联方名称 交易项目

2015

年度预测

1

集团公司

采购铁

（

精

）

矿

、

辅助材料

、

钢材

，

接

受综合服务

、

租赁土地

；

销售钢材

、

提供运输

、

检化验

、

计量维护等服

务

212,450.00

2

乌海市包钢万腾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钢材

、

废钢

8,000.00

3

包钢西北创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基建

、

维修

、

动力费

33,500.00

4

包钢庆华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焦炭

、

资产土地租赁

173,000.00

5

包钢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工民建公司

）

材料

、

运输

、

劳保

1,250.00

6

包头市普特钢管有限公司 废钢

、

钢材

4,500.00

7

中国北方稀土

（

集团

）

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稀土尾矿

、

废钢

、

动力费

、

运输费

51,000.00

8

包钢集团环保绿化实业有限公司 燃料动力

8,500.00

9

包钢

（

乌兰察布市

）

普华实业有限公司 铁精粉

16,250.00

10

包钢勘察测绘研究院 基建

、

维修

、

运输费

4,450.00

11

包钢集团机械化有限公司 运输费

23,620.00

12

包钢集团电气有限公司 材料

、

基建

、

维修费

10,400.00

13

包钢集团电信有限责任公司 通讯

、

基建

、

维修费

1,000.00

14

包钢集团万开实业有限公司 材料

、

修理

、

印刷服务

2,510.00

15

内蒙古包钢西北创业建设有限公司 材料

、

基建

、

维修费

15,500.00

16

包钢集团公司鹿畅达物流公司 钢材

19,300.00

17

包钢集团冶金渣综合利用开发有限公司 废渣

、

翻罐费

、

道路施工

14,000.00

18

包钢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材料

、

基建

、

维修费

6,500.00

19

内蒙古新联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材料

、

维修

、

基建费用

1,580.00

20

包钢集团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材料

、

备品备件

14,500.00

21

包钢集团大型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基建

、

维修费

4,000.00

22

包钢集团冶金轧辊制造有限公司 轧辊

、

大型工具

、

备品备件

6,500.00

23

包钢集团设计研究院 设计费

400.00

24

包头冶金建筑研究院 鉴定费

550.00

25

包钢集团矿山研究院 设计费

、

检验费

504.00

26

包钢矿业有限公司 铁精矿

、

精煤

1,000.00

27

北矿磁材有限责任公司 材料

、

动力费

700.00

28

包钢中铁轨道有限责任公司 钢材

75,600.00

29

包头稀土研究院 废钢

15.00

30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耐火材料

1,800.00

31

北京包钢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钢材

20,000.00

32

包钢恒之源新型环保建材有限公司 材料

30.00

33

内蒙古黄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运费

7,010.00

34

内蒙古森鼎环保节能股份公司 动力费

10.00

35

包头市诚信达工程咨询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动力费

605.00

36

包头华美稀土高科有限公司 动力费

300.00

37

包钢冀东水泥有限公司 动力费

、

运费

5,508.00

38

包头天骄清美稀土抛光粉有限公司 动力费

150.00

39

无锡包钢钢联特钢有限公司 钢材

5,000.00

40

包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金融服务

7,200.00

合计

758,692.00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交易价格的确定：

根据本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签署的相关关联交易协议，各方应以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平

等公允的原则进行。 该等关联交易事项对本公司生产经营并未构成不利影响或损害关联方

的利益。 本公司保留向其他第三方选择的权利，以确保关联方以正常的价格向本公司提供

产品或服务。 根据本公司各项有效的关联交易协议，公司与各关联方相互提供产品或服务

的定价原则为：

(1)国家规定的以规定为准，无规定的以市场价为准。

(2)劳务、服务费用定价原则：⑴国家、自治区、包头市政府有明确规定的，按规定的费率

收取；⑵国家和地方有关部门规定了指导价的，按该指导价确定价格；⑶既无国家定价，也

无国家指导价的，按可比的市场价格确定价格。 ⑷无可比的市场价格的，按构成价格（即提

供服务方合理成本费用加上合理利润构成的价格）收取。

对于执行市场价格的关联交易，交易双方应随时收集交易商品市场价格信息，进行跟

踪检查，并根据市场价格的变化情况及时对关联交易价格进行调整；当交易的商品或劳务

服务没有明确的市场价和政府指导价时，交易双方经协商确定交易价格，并签定相关的关

联交易协议，对关联交易价格予以明确，同时，本公司与关联方购销业务往来中，保留向第

三方采购和销售的权利。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由于本公司所处地理位置和生产经营的需要，同时集团公司及其子公司拥有储量丰富

的矿山资源和完善的采选系统以及建设、维修、综合服务系统，导致本公司在原主材料的采

购、产品销售及基建、维修、综合服务等方面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企业发生关联交易，该

等交易构成了本公司的经营成本、收入和利润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联采购方面， 公司生产所需的部分原料铁精矿主要由集团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其

供给的原料质量稳定，且运输费和库存费用低，保证了公司的原料供应、降低了公司的采购

成本，有利于公司的稳定经营；集团公司利用其已有的完善的原料采选和供应系统，为本公

司供应原主材料，是公司正常稳定生产和持续经营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关联销售方面，集团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基建技改所需钢材基本由本公司供给。 每年发

生的交易占本公司全部产品的5%左右，是公司最稳定的客户，同时为集团公司节约了采购

费用，也为公司节约了经营费用。 集团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利用本公司已有的能源动力供

应网络，购买和使用本公司水、电、风、气等能源动力，既形成了本公司稳定的客户，使公司

剩余的能源动力得以销售，也降低了其自身的采购成本。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子公司利用其完善的设备、设施和技术手段，为公司

提供运输、基建、维护、检化验和后勤等综合性服务，长期以来保证公司生产经营的有序进

行，既避免了公司重复建设的投资负担和技术力量相对薄弱的缺点。 也降低了公司的运营

成本。 使公司能够将有限的资金、人才投入到主营业务中。

本公司拟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购买控股股东集团公司选矿厂、白云鄂博矿产资

源综合利用项目选铁部分及尾矿库，该项收购预计将于3014年6月底完成，将减少本公司对

集团公司的年关联采购额20亿元左右，增加本公司和内蒙古包钢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关联交易15亿元左右。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

为规范本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和集团公司形成的关联交易，2006年10月31日

本公司与集团公司签署了 《主要原辅料供应协议》、《综合服务协议》、《商标转让协议》、

《专利转让协议》，补充和修改了《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综合服务协议》，并终止了《铁

水购销协议》、《原料购销协议书（钢坯）》、《原料购销协议书（钢材）》、《原辅料购销协

议书》、《能源供应协议》、《钢材销售合同 （集团）》、《进出口代理协议》、《维修合同》、

《运输及检化验合同》。 同时根据集团公司自身特点和管理要求，本公司需与集团公司所属

子公司签署的关联交易，均由各子公司出具《委托函》，委托集团公司代理与本公司签署相

关关联协议。 从2007年7月起相关关联交易价格按新签订的关联交易协议执行。 2009年，根

据公司购入的部分铁精矿需要再选再磨的实际情况，又与集团公司新签订了《委托加工协

议》。 2011年6月，公司在收购完成天诚高线资产后，宇集团公司签订了《土地使用权租赁协

议》。 新签署和修改后的有关关联交易协议主要内容及关联交易价格确定原则如下：

（一）主要原、辅料供应协议

①供应的主要原、辅料

集团公司保证将依照本公司发出的订单向本公司供应主要原、辅料包括铁精矿、生石

灰、白灰、轻烧白云石、石灰石、白云石粉，但本公司所订购的主要原、辅料品种必须为集团

公司现生产（或所能生产）的品种。 集团公司在满足第三方的需求前必须确保优先向本公

司供应主要原、辅料，若本公司要求供应的主要原、辅料的数量超出集团公司届时的生产能

力，集团公司不必亦无义务向本公司提供超出部分的主要原、辅料。 就主要原、辅料供应而

言，在任何特定期间内，本公司没有义务向集团公司保证满足任何最低购买量；且本公司将

有权于任何时刻向任何第三方采购主要原、辅料。 在不超出其生产能力的前提下，集团公司

必须维持足够的生产以确保可以满足本公司对主要原、辅料供应的需求。 在未获本公司书

面同意前， 集团公司不得随意终止生产任何本协议约定供应的为本公司所必需的主要原、

辅料品种。

②规格及要求

本公司要求集团公司提供主要原、辅料供应时，必须在有关的订单中明示所需主要原、

辅料的品种、规格。 集团公司必须严格地按照本公司注明的品种、规格供应主要原、辅料，并

确保其供应的主要原、辅料符合本公司订单的要求。

③价格确定原则

铁精矿：交易价格按照上月本公司从区内采购的同品位铁精矿市场价格执行。 生石灰、

白灰、轻烧白云石、石灰石、白云石粉：交易价格按照区内采购的市场价格执行。 上述价格均

包括集团公司将主要原、辅料运至确定的交货地点而发生的传输、吊装、力资等运输费用。

④订购

本公司可按其需要向集团公司发出订单以订购主要原、辅料。 订单须以书面形式发出。

其内容须包括主要原、辅料的种类、品种、规格、品质要求、数量及本公司收货代表的身份。

集团公司须于收到本公司订单之后5�个工作日，以书面形式回复本公司，除确认接受订单

内的各项条款外，还需注明每类主要原、辅料品种的供售价。 本公司接获集团公司回复后5�

个作日内，若并无书面通知集团公司作任何更改，则该订单将自动落实。 鉴于不同品种主要

原、辅料的不同生产周期，本公司在订购时应给予集团公司充分的事前通知。 就此，本协议

双方同意在本条第（二）项规定的订单自动落实后起，至本公司向集团公司发出的书面订

单订购的主要原、辅料的生产周期期限届满前，集团公司无须向本公司交货。 在有关期限届

满后，集团公司须按事前与本公司商定的安排向本公司按订单要求交货。

⑤交货地点

根据生产工艺和生产流程的不同，双方同意主要原、辅料的交货地点按下列约定确定：

铁精矿通过皮带运输的，交货地点为本公司炼铁厂原料车间。 生石灰、白灰、轻烧白云石、石

灰石、白云石粉的交货地点为本公司使用单位。

⑥质量检验

在交货时集团公司需同时递交品种、规格、化学成分等相关参数，如经本公司检验发现

有不符合订单品种、规格、化学成分的货品时，本公司可于交货后10� 日内书面向集团公司

提出拒收，经集团公司检验部门确认并即时通知本公司办理有关处置手续，一切检验应按

国家有关标准进行。 如检验后发现有不符合品质规格要求的主要原、辅料，本公司有权拒

收，拒收部分的货款将无须支付。 此外，若本公司在加工过程中发现有任何主要原、辅料不

符合品质规格要求者，可退还给集团公司。 就该等被退还的主要原、辅料，集团公司须在本

公司发出通知后30�日内付还给本公司相等于该等被退还的主要原、辅料供售价格的款项；

过期未付的，本公司可于应付但未付给集团公司的任何其他主要原、辅料货款中将其扣除。

就上述被拒收的主要原、辅料而言，若双方同意，可按双方临时协商议定的较低价格将其售

予本公司。

⑦计量

铁精矿的计量按照实际过磅称重。 生石灰、白灰、轻烧白云石、石灰石、白云石粉的计量

按照实际过磅称重。

⑧结算

集团公司所供应的每批次主要原、辅料在完成交货、质量检验、计量工作后，应向本公

司发出付款通知。 在本公司收到集团公司就本公司供应的主要原、辅料送交的有关付款通

知后，本公司须于当月月底结算完成后10�日内将有关货款付清，同时定期与集团公司针对

理论重量与实际重量之间的量差进行清理结算。 本公司如有对任何主要原、辅料的质量发

生质疑，则在该等质疑按第七条规定解决以前，本公司有权对质疑部分的主要原、辅料货款

实行拒付； 拒付形式可采取对日后提供货品的等额货款实行留扣 （指相关部分的金额而

言）。

⑨生效、期限及终止

双方同意本协议生效后将持续有效。 本协议仅可在下列情况下终止：1.�本公司事先提

前不少于30天向集团公司发出书面通知终止本协议；2.�集团公司和本公司以书面形式同意

终止本协议。

（二）综合服务协议

①集团公司向本公司提供协议服务按如下原则确定收费标准

A、回收废钢：对于集团公司向本公司提供的废钢，双方同意按市场价格确定。

B、备品备件：对于集团公司向本公司提供的由集团公司自加工的备品备件服务，双方

同意按上一年度集团公司向独立第三方提供同种类备品备件的价格确定。

C、支持性服务

a、运输：对于集团公司向本公司提供的公路、铁路运输，双方同意，按市场价格确定。

b、维修、维护：对于本公司不能自行完成的维修、维护工作，集团公司同意提供维修、维

护服务，收费参照向独立第三方提供服务的收费标准，根据工作难度、工作时间及工作量由

双方协商确定。

c、劳务：对于集团公司向本公司提供的劳务服务，双方同意按包头市的市场价格确定。

d、通讯：对于集团公司向本公司提供的通讯服务，双方同意按包头市的市场价格确定。

e、设计：对于集团公司向本公司提供的设计服务（包括咨询与技术服务），收费参照向

独立第三方提供服务的收费标准，根据工作难度、工作时间及工作量由双方协商确定。

f、供暖：对于集团公司向本公司提供的供暖服务，双方同意按市场价格确定。

g、印刷品：对于集团公司向本公司提供的印刷品服务，双方同意按市场价格确定。

h、住宿：对于集团公司向本公司提供的住宿服务，双方同意按市场价格确定。

i、租车：对于集团公司向本公司提供的租车服务，双方同意按市场价格确定。

j、医疗：对于集团公司向本公司提供的医疗服务，双方同意按市场价格确定。

k、爆破：对于集团公司向本公司提供的爆破服务，双方同意按市场价格确定。

l、检测：对于集团公司向本公司提供的检测服务，双方同意按市场价格确定。

m、有关款项的代收代缴：对于本公司应缴纳的住房公积金、排污费、人防费，双方同意

由集团公司按照国家及地方标准代收代缴，并不收取任何服务性质的手续费或其他费用。

n、其他：对于集团公司向本公司提供的其他综合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员工培训、消防、

交通、绿化、卫生与安全保卫等），双方同意按市场价格确定。

D、进出口代理：在本公司取得进出口经营权之前，本公司的进出口业务（包括但不限

于矿石、设备、钢材等）由集团公司代理完成，所涉业务依正常商业行为处理，本公司向集团

公司支付代理业务合同金额的2%作为代理费。 本公司取得进出口经营权后，有权通知集团

公司终止代理关系；集团公司为本公司的非独家代理机构，本公司有权选择独立第三方完

成代理业务。

E、其他辅料———包括但不限于化工材料（胶、油漆等）；火工材料（炸药、雷管等）；建

筑用料（木材等）等：对于集团公司向本公司提供的其他辅料，双方同意按市场价格确定。

②本公司向集团公司提供协议服务按如下原则确定收费标准

A、原材料、辅助材料供应服务

a、铁水：对于本公司向集团公司提供的产品———铁水，双方同意按市场价格确定。

b、连铸小方坯：对于本公司向集团公司提供的产品———连铸小方坯，双方同意按市场

价格确定。

c、方钢：对于本公司向集团公司提供的产品———方钢，双方同意按市场价格确定。

d、初轧坯：对于本公司向集团公司提供的产品———初轧坯，双方同意按市场价格确定。

e、矩型坯：对于本公司向集团公司提供的产品———矩型坯，双方同意按市场价格确定。

f、废钢、废材：对于本公司向集团公司提供的废钢、废材，双方同意按市场价格确定。

g、焦炭：对于本公司向集团公司提供的焦炭，双方同意按本地区采购价格的1%作为收

取代理采购费用的定价标准。

h、合金、有色材料：对于本公司向集团公司提供的合金、有色材料，双方同意按本地区

采购价格的1%作为收取代理采购费用的定价标准。

i、非金属原料：对于本公司向集团公司提供的非金属原料，双方同意按本地区采购价格

的1%作为收取采购费用的定价标准。

j、备件、辅助材料：对于本公司向集团公司提供的备件、辅助材料，双方同意按本地区采

购价格的1%作为收取代理采购费用的定价标准。

B、公用事业服务

对于本公司向集团公司提供的氧气、氮气、氩气、空气、焦炉煤气，双方同意按实际生产

成本加5%毛利确定；蒸汽、生活水、新水、回用水、澄清水、热水、电等公用事业服务，双方同

意按政府定价加转供成本确定；动力煤，双方同意按本地区采购价格的1%收取代理采购费

用。

C、支持性服务

a、铁路运输及劳务：对于本公司向集团公司提供的铁路运输服务，双方同意按国家铁

道部铁路运输收费标准确定；劳务费按照向独立第三方提供服务的收费标准，根据工作难

度及工作量由双方协商确定。

b、计量：对于本公司向集团公司提供的计量服务，双方同意按行业计量收费标准确定。

c、化检验：对于集团公司不能自行完成的化检验，本公司同意提供化检验服务，所需费

用按政府定价执行；如无政府定价，收费参照本地区提供相同或类似化检验服务的行业价

格，根据工作难度、工作时间及工作量由双方协商确定。

d、维修维护服务：对于集团公司不能自行完成的维修维护服务，由本公司提供该服务，

所需费用按政府定价执行；如无政府定价，收费参照本地区提供相同或类似维修维护服务

的行业价格，根据工作难度、工作时间及工作量由双方协商确定。

③其他约定

就协议服务所支付的价格应为：如存在政府定价，则为政府定价；如无适用的政府定

价，则为该协议服务的市场价格；如无适用的市场价格，则为向独立第三方提供相同产品或

服务的价格；其他双方约定的价格。

④结算方式

集团公司向包钢股份提供的经常性服务项目及包钢股份向集团公司提供的钢坯、 水、

电、气、蒸汽、煤气等，由双方协商后定期结算。 对于非经常性服务项目，由双方参照有关服

务的商业惯例商定。 对于定期调整价格的服务，如价格尚未调整，先按原定价格付款，在

价格确定之后，双方按有关价款进行结算。

（三）土地租赁协议

根据集团公司与本公司2000年2月21日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及《土地租赁补充合

同》，本公司租用集团公司143,666.26平方米土地用于生产经营，租赁期限50年，租赁费每

年每平方米人民币5元，年租金718,331.30元，每年6月30日前和12月31日前分别支付二分

之一年租金，其土地使用税费等由集团公司负担。

根据本公司与集团公司2002年11月1日签订的包钢地产合同租字第012号 “包钢授权

经营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 ，本公司租赁集团公司位于包钢厂内1号公路南，宗地号7311，

面积519,944.50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薄板连铸连轧厂所占土地），租赁期限自2002年11

月30日到2017年11月30日，年租金为2,599,722.50元。

根据本公司与集团公司2003年7月24日签订的《土地租赁补充协议》，本公司租赁集团

公司宗地号为312-17-002-1和312-14-001-1， 面积为171,317.70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

（连轧钢管厂所占土地）， 租赁期限自2003年8月1日到2018年7月31日， 年租金为856,

588.50元。

根据2006年10月31日本公司与集团公司签订的《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规定，本公司

由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承租集团公司经授权经营的土地共84宗，土地使用权证面积共计8,

726,045.22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租金价格为：每平方米6元，土地使用权年租金总额约为52,

356,271.32元。 租赁期限自《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生效之日起20年届满，租金价格调整幅

度，可以每三年一调，调整幅度原则上不超过30%，本公司于租赁期内每年6月30日前和12

月31日前分别向集团公司指定的银行帐户支付二分之一年租金。

根据2011年6月22日本公司与集团公司签订的《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规定，本公司由

于收购天诚高线资产承租集团公司经授权经营的土地共2宗， 土地使用权证面积共计35,

332.54平方米， 土地使用权租金价格为： 每平方米5元， 土地使用权年租金总额约为176,

662.70元。 租赁期限自《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生效之日起20年届满，租金价格调整幅度，

可以每三年一调，调整幅度原则上不超过30%，本公司于租赁期内每年6月30日前和12月31

日前分别向集团公司指定的银行帐户支付二分之一年租金。

根据2013年3月16日本公司与集团公司签订的《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规定，本公司由

于收购巴润矿业资产承租集团公司经授权经营的土地共2宗， 土地使用权证面积共计35,

332.54平方米， 土地使用权租金价格为： 每平方米5元， 土地使用权年租金总额约为176,

662.70元。 租赁期限自《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生效之日起20年届满，租金价格调整幅度，

可以每三年一调，调整幅度原则上不超过30%，本公司于租赁期内每年6月30日前和12月31

日前分别向集团公司指定的银行帐户支付二分之一年租金。

（四）委托加工协议

本公司将部分外购的铁精粉委托集团公司再选再磨，加工费按25元/吨计算。

（五）委托经营协议

2012年9月10日，本公司与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关于《合资设立内蒙

古包钢利尔高温材料有限公司(暂定名)协议书》” 及“《包钢炼钢厂、薄板厂、炼铁厂整体承

包合同书》” 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委托经营协议” )，双方约定对合资公司内蒙古包钢利

尔高温材料有限公司的管理模式由合资双方共同管理调整为本公司对合资公司内蒙古包

钢利尔高温材料有限公司实施全面管理的单一股东管理模式。

上述补充协议约定，在股东会、董事会的决策部署和监事会监督下，合资公司由管理方

（“本公司” ）实施管理，股东会及董事会对本公司在符合合资协议、承包合同、本次补充协

议的前提下，所提出的的意见、建议及方案等保证通过，形成有效决议；合资公司实施单方

管理模式的管理期限为每届5年，首期管理期限为两届共10年，10年期满后，合资双方根据

合资公司的经营业绩重新确定管理方。

本公司与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通过上述补充协议约定以2012年8月31日为

合资公司实施股东单方管理的财务决算基准日，自2012年9月1日，本公司对内蒙古包钢利

尔高温材料有限公司实施实质性控制。

（六）资产租赁协议

本公司与内蒙古包钢庆华煤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包钢庆华” ）签订《资产租赁协

议》，本公司将拥有所有权的厂房、机器设备、设施等租赁给包钢庆华使用。厂房地址为巴彦

淖尔市乌拉特前旗先锋镇黑柳子村，机器设备、设施清单由本公司拟定后交包钢庆华确认。

租赁期限：租赁期限自2013年9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租赁期限届满，2015年本公司与

包钢庆华续签了《资产租赁协议》，租赁期限自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

租赁期内，包钢庆华每月应支付的租赁费用为2716万元，并根据双方约定的日期向包

钢股份指定的账户支付相应的租金。 如需对租金进行调整，双方可另行协商。 租赁期间，协

议资产的使用、保养、维修管理等，均由包钢庆华自行负责，一切维修保养费用均由包钢庆

华承担。 在租赁期限内因占有、使用协议资产获得的收益，归包钢股份所有。

（七）《焦炭采购协议》

内蒙古包钢庆华煤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包钢庆华” ）系包钢股份的合营公司，本

公司生产过程中需要焦炭做为原料。 本公司可按需要向包钢庆华发出订单以订购焦炭。 订

单须以书面形式发出。 其内容须包括焦炭的品种、规格、品质要求、数量及本公司收货代表

的身份。 包钢庆华须于收到包钢股份订单之后5个工作日，以书面形式回复包钢股份，除确

认接受订单内的各项条款外，还需注明焦炭品种的供售价。 在本公司接获包钢庆华回复后5

个工作日内，应以书面通知回复包钢庆华。

包钢庆华保证将依照公司按本协议约定发出的订单向包钢股份供应焦炭。 按本公司订

单计划确保优先向包钢股份供应焦炭，在未满足向包钢股份的供货要求的情况下，不得向

任何第三方供应焦炭。 在不超出其生产能力的前提下，包钢庆华必须维持足够的生产以确

保可以满足本公司对焦炭供应的需求。 在未获包钢股份书面同意前，包钢庆华不得随意终

止生产本协议约定供应的为本公司所必需的焦炭品种。

本公司要求包钢庆华提供焦炭供应时， 必须在有关的订单中明示所需焦炭的品种、规

格。 本公司必须严格地按照包钢股份注明的品种、规格供应焦炭，并确保其供应的焦炭符合

本公司订单的要求。 双方同意焦炭的交货地点为本公司使用单位。 焦炭的计量按照实际过

磅称重。

交易价格按照采购时的市场价执行。 上述价格包括包钢庆华将焦炭运约定所确定的交

货地点而发生的传输、吊装、力资等运输费用。

包钢庆华所供应的每批次焦炭在按照本协议规定的程序完成交货、质量检验、计量工

作后，应向本公司发出付款通知。 在本公司收到包钢庆华就向本公司供应的焦炭送交的有

关付款通知后，本公司须于当月月底结算完成后10日内将有关货款付清，同时定期与包钢

庆华针对理论重量与实际重量之间的量差进行清理结算。

（八）《金融服务协议》

根据本公司于2012年9月与包钢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 ）签署

的《金融服务协议》，财务公司在依法核准的业务范围内，本公司愿意选择由财务公司依法

提供相应的金融服务。 双方的金融业务合作为非排它性合作，本公司有权自主选择、决定金

融业务的开展。

在中国银监会核准的财务公司依法开展的业务范围内，双方开展以下金融服务业务：

①、结算业务，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

本公司在财务公司开立结算帐户，并签订开户、网上结算协议，乙方为本公司提供收

款、付款服务，以及其他与结算业务相关的辅助服务。 提供上述结算服务，财务公司收费不

高于同业的收费水平，同时也不高于其向其它公司开展同类业务的收费水平。

②、代理保险业务。

代理费按中国保监会规定的标准收取，中国保监会没有规定的按同业水平收取，同时

也不高于财务公司向其它公司开展同类业务的收费水平。

③、存款业务。

按照“存款自愿、取款自由” 的原则，财务公司为本公司提供存款服务，本公司及其所

属公司在财务公司的存款利率应不低于中国人民银行统一颁布的同期同类存款的存款基

准利率，不低于同期国内主要商业银行同类存款的存款利率，也不低于财务公司向包钢集

团成员单位提供存款业务的利率水平。 本公司在财务公司的存款业务按照存款余额每日最

高不超过本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金额的 5%且不超过最近一个会计年度

经审计的期末货币资金总额的 50%的原则确定。 本公司每日在财务公司的存款余额不得

超过财务公司向本公司发放的每日贷款余额。

④、票据承兑、贴现和提供担保等业务。

具体业务办理由双方按照公允、公平、自主、自愿的原则协商办理，费率或利率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执行，国家没有规定的，按照不高于同业水平执行，同时也不高于财务公司向其

它公司提供同类业务的收费水平。

⑤、财务、融资顾问业务，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

办理上述业务，财务公司收费不高于同业的收费水平，同时也不高于其向其它公司开

展同类业务的收费水平。

⑥、贷款业务。

财务公司向本公司发放贷款的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统一颁布的基准贷款利率适当

下浮执行，且贷款利率将不高于同期国内主要商业银行同类贷款利率；同时，不高于其向包

钢集团成员单位同种类贷款所定的利率。

⑦、经中国银监会批准的可从事的其他业务。

上述金融服务业务的开展，可根据双方业务的实际，本公司有权查验财务公司是否具

有有效的《金融许可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等相关证照；有权自愿选择、自主决定与财

务公司开展金融业务。 本公司有权要求财务公司建立保证本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控制体系

和制度、资金运行系统、提供或说明与履行本协议有关的经营数据、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情

况、以及其他需要了解或说明的情况。 本协议有效期内，本公司有权选择其他金融机构提供

金融服务；本公司有权定期取得乙方的财务报告，并定期（半年或一年）指派专门机构和人

员对存放于乙方的资金的风险状况进行评估和监控。

（九）《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

自2013年9月起， 本公司将依法拥有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租赁给内蒙古包钢庆华煤化工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包钢庆华” ）使用。 共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共3宗，面积共计1,996,

179.88平方米，已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实际租赁面积为1,996,179.88平方米，具体情况详

见下表：

序号 宗地位置 土地使用证号 用 途 面积

（

平方米

）

1

乌拉特前旗 先锋镇黑

柳子村

乌前旗国用

（

2013

）

第

40103883

号 工业

662846.55

2

乌拉特前旗 先锋镇黑

柳子村

乌前旗国用

（

2012

）

第

40103539

号 工业

666666.67

3

乌拉特前旗 先锋镇黑

柳子村

乌前旗国用

（

2013

）

第

40103884

号 工业

666666.66

租赁期限届满，2015年本公司与包钢庆华续签了《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租赁期限自

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但发生本协议规定的提前终止的情形除外。如包钢庆华

要求续展租赁协议，应在租赁期限届满前1个月内以书面形式通知包钢股份。 双方商讨续展

租赁的条款及租金，包钢股份应在15日内对是否同意续展予以书面确认，如同意续展，应在

1个月内向土地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有关手续。 2015年本公司与包钢庆华续签了《土地使用

权租赁协议》，租赁期限自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

本协议项下的土地使用权年租金价格为：3元/平方米， 土地使用权年租金总额约为

598.85万元。 遇国家土地租赁政策、税收政策发生变化，包钢股份可以对租金价格进行相应

调整。 包钢庆华在租赁期内应于次月10日前向包钢股份指定的银行帐户支付上月月租金，

租赁期（包括续展期限）内涉及土地使用权的所有费用及就该土地使用权向政府或其他监

管机关支付的任何其他费用或税款应由包钢庆华承担。

七、关联交易协议的签署及执行情况

2007年7月1日本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和集团公司形成新的关联交易，为规范

新的关联交易，本公司于2006年10月31日与集团公司签署了新的关联交易合同，并对原有

的《综合服务协议》、《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进行了补充和修改。 同时根据集团公司自身

特点和管理要求，本公司需与集团公司所属子公司签署的关联交易，均由各子公司出具《委

托函》，委托集团公司代理与本公司签署相关关联协议。 2009年，根据公司购入的部分铁精

矿需要再选再磨的实际情况，又与集团公司新签订了《委托加工协议》。 相关关联交易价格

按新签订的关联交易协议执行，新签、补充和修改的相关关联交易协议如下：

1、《主要原辅料供应协议》

2、《综合服务协议》

3、《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

4、《委托加工协议》

5、2011年签订《土地租赁协议》

6、2013年签订《土地租赁协议》

7、《委托经营协议》

8、《焦炭采购协议》

9、《资产租赁协议》

10、《金融服务协议》

11、《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包钢庆华）

特此公告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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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公司独立董事届满辞职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第四条第四款之规

定，独立董事每届任期与该上市公司其他董事任期相同，任期届满，连选可以连任，但是连

任时间不得超过六年。 于绪刚先生于2009年5月20日包钢股份2008年度股东大会上被选举

为公司独立董事，至2015年5月20日将任期届满。公司董事会近日收到公司独立董事于绪刚

先生的书面请辞报告，请求辞去公司独立董事及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

职务。 于绪刚先生辞职后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由于于绪刚先生的辞职，将导致公司独立董事成员低于董事会人数的三分之一，根据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于绪刚先生

的请辞报告将自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后生效，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新任独

立董事之前，于绪刚先生将继续按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履

行其职责。

于绪刚先生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勤勉尽责，在充分维护中小股东利益，为公司规范

运作和健康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公司董事会对于绪刚先生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

间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二、公司非独立董事辞职

公司董事会近日收到公司非独立董事汪洪女士的书面请辞报告， 由于工作变动原因，

汪洪女士请求辞去公司非独立董事职务。 汪洪女士辞职后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汪洪女士的请辞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公司董事会对汪洪女士在担任公司非独立董事期间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7日

（上接B119版）


